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98號

原      告  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裴偉   

原      告  傅崇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陳韋辰律師

被      告  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宏  

訴訟代理人  蔡惠子律師

            莊立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

以標楷體二十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

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一日。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

（下稱系爭聲明），誣指原告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精鏡公司）於同年月19日出版之《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

及網路新聞中，對被告所承攬訴外人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高鐵公司）「高鐵左營基地增建第二車輛檢修場及周

邊附屬建物土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報導（下稱系爭

報導）係：「有諸多極具惡意之不實報導，不僅未盡社會公

器應有之查證責任，且其蓄意拼湊並扭曲部分片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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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

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

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下

合稱系爭言論），並將該聲明提供予NEWtalk新聞、漾新聞

Young News等媒體報導；然系爭報導係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

者即原告傅崇琛於接獲消息後，經查證包含高鐵公司內部員

工對話群組、信件及協調會錄音等客觀事證，善盡合理查證

並基於新聞獨立性而撰寫，客觀上並無不實；被告明知上

情，卻發表系爭言論，足使大眾誤認原告為惡意不實之不良

媒體，嚴重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及傅

崇琛之名譽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

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

應給付精鏡公司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下稱10

萬元本息）；㈢被告應給付傅崇琛10萬元本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未取得及詳閱被告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

亦未向被告為任何查證，竟以系爭報導不實指控被告系爭工

程進度落後、施工品質不良，並影射被告靠關係取得標案及

以不當手段取得工程款（報導不實之具體內容如附表一所

示），被告為維護自身商譽，參考高鐵公司已於113年6月19

日發表之澄清聲明，方於同日以系爭聲明反擊原告之不實指

控；且系爭言論均有事實上依據，並符合《鏡週刊》雜誌充

滿八卦、腥羶色之內容與風格，依刑法第311條第1、3款規

定，被告所為自無不法性。又系爭言論係專為譴責系爭報導

及《鏡週刊》歷來雜誌風格，並未提及傅崇琛，亦未對精鏡

公司為任何評論，無從認定原告之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

另精鏡公司為法人，無精神痛苦可言，自不得依民法第195

條第1項請求慰撫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50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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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字修正）：

(一)傅崇琛為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

(二)精鏡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刊

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協調會遭世曦打臉仍執意付款高

鐵護航郭倍宏惹眾怒」之報導文章；精鏡公司並於同日在公

司網站《鏡週刊Mirror Media》亦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

為「【高鐵工程濫撥款】郭倍宏耍賴工程款遭打臉　高鐵照

給錢挨批徇私護航」之報導文章（即系爭報導）。

(三)系爭報導上均以「文（撰文）傅崇琛」表明由傅崇琛撰寫。

(四)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為「台灣高

鐵公司針對《鏡週刊》報導澄清說明」之新聞稿，內容如被

證4所示（本院卷第97頁）。

(五)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系爭聲明，內容

包含系爭言論。

(六)系爭聲明於113年6月21日經「Newtalk新聞」、「漾新聞

Young News」轉載於其等媒體官方網站發布網路新聞報導。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系爭言論侵害其等商譽或名譽權，並請求被告為回

復名譽之處分及給付慰撫金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言論是否侵害精鏡公司之商

譽、傅崇琛之名譽權？㈡原告得否請求為回復原狀之適當處

分？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但未對傅崇琛之名譽權

構成侵害：

　⒈按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

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

語過於聳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

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

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

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

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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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

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然事實陳述本

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

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

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

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而民法上

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

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

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於民事事件亦

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經查，本件係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言論

侵害原告之商譽、名譽權，因而爭點應在於「系爭言論」

是否為侵害原告商譽、名譽權之不法言論，亦即系爭言論

所涉事實部分是否屬實，或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及意見表達部分是否為被告善意且適當之評論；而非

原告於「系爭報導」刊登前是否已盡查證義務，此業經本

院於爭點整理程序予以闡明（本院卷第250至251頁）。

　⒉系爭言論係被告在官方網站上所發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業經認定如上。觀諸系爭聲明之開頭即已載明「經查精

鏡公司2024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其網

站……」，且系爭聲明及所含系爭言論，係被告指述系爭報

導有何不實之處，應屬對系爭報導所為事實陳述，並從中衍

生認精鏡公司所發行之《鏡週刊》為不良媒體之意見表達，

該等言論堪認係針對精鏡公司所為，並經部分媒體傳播，足

使不特定多數人對精鏡公司發行之刊物內容是否可信及是否

合於新聞倫理，產生負面印象或疑慮，則精鏡公司主張系爭

言論足以貶損其商譽乙節，應屬有據。

　⒊就系爭言論之事實陳述部分：

　⑴系爭報導要旨為「被告承包系爭工程，因施工品質不佳、計

畫書未通過審議，無法取得工程款，卻疑似因負責人郭倍宏

與高鐵公司董事長江耀宗熟識，高鐵公司竟找監造商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公司（下稱世曦公司）與被告一同開協調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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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高鐵公司要求承辦人配合驗收並撤換監督人員，使被告順

利取得工程款」，被告並已特定系爭言論指摘報導不實之內

容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卷第286頁）。惟系爭報導已記載所

憑之素材為「知情人士、高鐵公司員工爆料」、「高鐵公司

內部群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高鐵公司與被告召開

協調會之錄音檔」（本院卷第53至60頁），報導內亦附有該

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如附表二所示暗指「高鐵公司高層

指定官商關係良好之被告為系爭工程承包商，並特地召開協

調會欲徇私護航被告」之內容（本院卷第53頁），則被告自

該報導客觀上呈現之資料已可知悉報導內容非精鏡公司未經

查證及蓄意拼湊、扭曲者，系爭言論是否屬實已有疑義。

　⑵又系爭報導係因傅崇琛於113年5月5日收受高鐵員工以「爆

料-台灣高鐵御用承包商 承商變業主」為標題、夾帶上開爆

料文件及影音資料之電子郵件，經傅崇琛與寄件者反覆確認

爆料內容後方作成系爭報導等情，有高鐵員工與傅崇琛間之

往來電子郵件，及所附上揭員工投訴文件、LINE對話紀錄擷

圖、協調會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本院卷第207至218、

221至225頁），並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訴外人葉錫波之

電子信箱確認該等信件及附檔真實存在，經傅崇琛收受後轉

寄予葉錫波，原告提出之前揭信件及附檔除已遮蔽消息來源

之姓名與電子信箱外，均與本院勘驗之內容相符，而無變造

之情（本院卷第288頁）。觀以該寄件者經傅崇琛詢問後，

業已回信陳明「高鐵所有工程案、計畫書一定要審查無異議

通過才能付款給廢商，此次打破高鐵的規定，因為是江耀宗

證事長授意的，而且還是業主急著付款給廠商，前所未

聞……内部知情同仁將此次陣前換軍隊及江董的偏袒廠商，

稱為"圖利凌駕專業"。IMD並非董事長親信，只是因為基樁

工法變更在即，陣前換軍隊，或許可以讓不熟悉這個合約的

新團隊，在不了解契約狀況下，順利讓工法變更而不進行減

帳，成了江董意欲圖利廠商的陣前卒……宏昇郭倍宏董事

長，4月中在打電話給高鐵江耀宗董事長一事上，除了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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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預付款，另還提出要撤換掉二檢廠案現在的監造（台灣世

曦）及高鐵駐地主管，將工地現況進度停滯不前等現況歸責

於世曦與高鐵審查太過嚴格、品質要求太高所導致。……

4/29高鐵鄭總經理帶隊至左營基地召開的會議，基地當時不

少人都看到堂堂一位高鐵的總經理，而且還是業主方，是多

麼低聲下氣的接待承商宏昇營造董事長」（本院卷第211、

213頁）；且附帶之投訴文件亦詳載被告因受高鐵公司董事

長親自舉薦而被高鐵公司員工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其

施工品質不良、隨意變更設計，更因其他工程資金周轉不靈

而急需儘速取得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其董事長乃致電高鐵公

司董事長，迫使高鐵公司立即召開協調會等情（本院卷第

207至208頁）；而自卷附協調會之錄音譯文，亦顯示：高鐵

公司總經理鄭光遠有意為被告解決無法取得工程款之問題，

雖世曦公司出席人員以續接器未經試驗，後續可能有判廢樁

之風險、被告未按現場需求排設截水溝與沉沙池之位置致工

地之逕流廢水可能外溢到馬路上等為由，表明對被告施作部

分仍有疑慮，但鄭光遠仍稱「這只要改一改就好」乙事（本

院卷第221至225頁）。凡此各情，均核與附表一所示內容相

符，可見系爭報導皆係精鏡公司將上述資料整理並經修飾後

所得，則被告以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為惡意不實、未盡查證

義務、蓄意拼湊云云，應非屬實。

　⑶至被告固辯稱原告並未取得其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書，報導

內容應有不實，系爭言論係參考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之

澄清聲明云云；然原告製作系爭報導之目的僅係為揭露採訪

所得之資料，並將該等資料如實呈現予閱聽人，此不以原告

已取得該契約書為必要；且高鐵公司之澄清聲明（本院卷第

97頁）縱部分文字與系爭言論相同，但此亦無從解免被告發

表系爭言論前之查證義務。質言之，本件爭點係被告發表之

系爭言論是否屬實，而非精鏡公司刊登系爭報導前已否合理

查證，業如前述。則系爭言論事實陳述部分既不屬實，被告

復未主張其指摘系爭報導有前開缺失前已盡何合理查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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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自難認其有何相當理由確信系爭言論為真實。

　⒋就系爭言論之意見表達部分，系爭言論稱「『鏡週刊』素以

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

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

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處屬事實及意見夾敘表

達，其事實陳述部分不屬實乙節，已如上述。被告雖提出多

則報導辯稱《鏡週刊》亦設有「八卦版」並報導八卦內容

（本院卷第99至120頁），然該等報導皆係娛樂新聞或與藝

人相關訊息，而系爭言論所指「八卦」與其後「低級、潑人

髒水、出賣良心」等綜合以觀，自非僅指花邊新聞或娛樂消

息，更有無端道人長短、道德敗壞之貶義；又其所提部分指

稱《鏡週刊》報導不實之網頁擷圖（本院卷第121至132

頁），係遭報導對象自行發布之澄清聲明，未能支持其稱

《鏡週刊》為不良刊物之言論；另自被告提出關於《鏡週

刊》遭法院判命損害賠償之數則報導及《鏡週刊》之更正啟

事（本院卷第133至142頁），雖可獲悉《鏡週刊》曾有不實

報導或更正報導內容之事實，但該等報導及更正內容均與本

件事實無涉，被告於對系爭報導之消息來源查證前，僅因遭

負面報導有所不悅，逕以前揭偏激不堪之言論為意見之表

達，縱所評論之事涉及公益，亦難謂係對發行《鏡週刊》之

精鏡公司為合理之適當評論，被告所為抗辯應無理由。

　⒌另系爭言論縱係針對系爭報導而為，但審以系爭聲明全文均

未提及系爭報導之撰稿記者為何人，整體評論之對象亦係

《鏡週刊》及所屬之精鏡公司，一般大眾尚難僅憑此即聯想

到撰寫系爭報導之人為傅崇琛；換言之，系爭言論雖為負面

言論，然不足以貶損傅崇琛之名譽。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

證明傅崇琛之名譽有何因系爭言論受貶損之情，故被告辯稱

傅崇琛之社會評價未受貶損，為有理由，傅崇琛主張其名譽

權遭被告侵害乙節，即不可採。

　⒍準此，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被告對此應負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已堪認定；但系爭言論未侵害傅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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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之名譽權，故傅崇琛所為侵權行為之主張，應無理由。

(二)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為有理由，其請求

被告給付慰撫金10萬元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

系爭言論既有損精鏡公司之商譽，則就精鏡公司請求被告將

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

20級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官方網站首頁1日部分，審以該請

求目的係為澄清事實以回復精鏡公司商譽，刊登之內容、方

式及期間均屬合理並有助於精鏡公司回復商譽，且未涉及使

被告自我羞辱，應認屬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精鏡公司此揭

請求，自屬有據。

　⒉至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慰撫金部分，不法侵害他人

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

文。惟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

痛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

藉金之餘地（104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

2434號判決意旨參見）。申言之，憲法或法律對於人格權之

保護，在於體現人性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價值理念，以彰顯人

的主體性，並使個人能夠自我實現。自然人因具有精神活

動，其人性尊嚴受侵害或人身自由發展受限制時，往往伴隨

產生精神上之痛苦；法人僅為法律創設之組織體，並無精神

活動，自不因人格權遭侵害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民法第

195條第1項前段所指賠償相當之金額（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係指對於精神上痛苦之金錢上損害賠償，以撫慰並填

補被害人精神上之損害為目的，法人既無精神上之痛苦可

言，即無從請求予以撫慰或填補，該請求權自係專屬於自然

人，依民法第26條但書規定，非法人所得享有。經查，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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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鏡公司已陳稱所請求之損害金為慰撫金（本院卷第182

頁），則其既為法人，被告雖有侵害其商譽之行為，致其受

有社會評價遭貶抑之損害，然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其並無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慰撫金之餘地，是精

鏡公司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至原告所引本院111年度重訴

字第809號判決、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49號判決及104

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本院卷第275至277頁），本院該

判決原告請求者係因商譽、名譽權受損之「財產上賠償責

任」，而最高法院該等判決分別係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

譽、商標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事件，該等判決之原因事實均

與本件不相符，是其據上開判決意旨主張被告應賠償精鏡公

司慰撫金乙節，容有誤會。

(三)被告固聲請通知原告之消息來源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

發表系爭言論之舉不構成侵權行為（本院卷第289頁）；惟

本院就被告應對精鏡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事，業

經認定如上，此部分即無再予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精鏡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

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

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

http://www.hhtower/com.tw/）1日之部分，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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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一：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不實之內容（本院卷第286頁）

附表二：系爭報導所附LINE對話紀錄節錄（本院卷第53頁，對話

來源均經系爭報導以馬賽克遮隱）

⑴「宏昇進場後，不僅進度延宕，施工品質更屢遭現場人員打

槍，但聽說當初是江耀宗向高鐵董事會舉薦宏昇，宏昇被稱

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大家原本敢怒不敢言」

⑵「根據合約規定，宏昇應在九十天内完成Ml里程碑進度，簡

單說就是除了必須設置工地辦公室、圍籬、環保防護等基礎

設施，還得提交品質、職安等施工計畫書送審，核可之後，

才能請領第一階段五％的工程預付款，但宏昇一直無法通過

審核，自然無法取得款項」

⑶「沒想到高鐵内部傳出，郭倍宏四月中旬致電江耀宗，除了

要求付清款項，還將工地進度停滯的狀況，歸咎監造單位世

曦及高鐵人員審查太嚴格，要求撤換」

⑷「整個案子擺明了就是要先得標再追加（預算）」

⑴「二檢廠承攬的高雄在地爛包、打個電話給小江、就要兩長

輪番來高雄開會，這是3小啦！業主做這麼卑微嗎？沒有公義

了嗎？是在演電影嗎？」

⑵「你知道二檢廠承包商老闆是誰嗎？看來你是新來的」

⑶「官餒〜」

⑷「（照片）台灣高鐵左營基地第二車輛檢修廠22日舉行動土

典禮，由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右四）、台灣高鐵董事長江

耀宗（左四）、台灣世曦董事長施義芳（左三）、宏昇營造

董事長郭倍宏（左二）等共同主持」

⑸「人家擺明就是要你追加預算，跟地景公園一樣啊　再指定

廠商啊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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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98號
原      告  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裴偉    
原      告  傅崇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陳韋辰律師
被      告  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宏  
訴訟代理人  蔡惠子律師
            莊立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二十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一日。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下稱系爭聲明），誣指原告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精鏡公司）於同年月19日出版之《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網路新聞中，對被告所承攬訴外人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公司）「高鐵左營基地增建第二車輛檢修場及周邊附屬建物土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係：「有諸多極具惡意之不實報導，不僅未盡社會公器應有之查證責任，且其蓄意拼湊並扭曲部分片面資訊」、「『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下合稱系爭言論），並將該聲明提供予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等媒體報導；然系爭報導係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即原告傅崇琛於接獲消息後，經查證包含高鐵公司內部員工對話群組、信件及協調會錄音等客觀事證，善盡合理查證並基於新聞獨立性而撰寫，客觀上並無不實；被告明知上情，卻發表系爭言論，足使大眾誤認原告為惡意不實之不良媒體，嚴重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及傅崇琛之名譽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應給付精鏡公司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下稱10萬元本息）；㈢被告應給付傅崇琛10萬元本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未取得及詳閱被告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亦未向被告為任何查證，竟以系爭報導不實指控被告系爭工程進度落後、施工品質不良，並影射被告靠關係取得標案及以不當手段取得工程款（報導不實之具體內容如附表一所示），被告為維護自身商譽，參考高鐵公司已於113年6月19日發表之澄清聲明，方於同日以系爭聲明反擊原告之不實指控；且系爭言論均有事實上依據，並符合《鏡週刊》雜誌充滿八卦、腥羶色之內容與風格，依刑法第311條第1、3款規定，被告所為自無不法性。又系爭言論係專為譴責系爭報導及《鏡週刊》歷來雜誌風格，並未提及傅崇琛，亦未對精鏡公司為任何評論，無從認定原告之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另精鏡公司為法人，無精神痛苦可言，自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請求慰撫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50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傅崇琛為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
(二)精鏡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協調會遭世曦打臉仍執意付款高鐵護航郭倍宏惹眾怒」之報導文章；精鏡公司並於同日在公司網站《鏡週刊Mirror Media》亦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高鐵工程濫撥款】郭倍宏耍賴工程款遭打臉　高鐵照給錢挨批徇私護航」之報導文章（即系爭報導）。
(三)系爭報導上均以「文（撰文）傅崇琛」表明由傅崇琛撰寫。
(四)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為「台灣高鐵公司針對《鏡週刊》報導澄清說明」之新聞稿，內容如被證4所示（本院卷第97頁）。
(五)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系爭聲明，內容包含系爭言論。
(六)系爭聲明於113年6月21日經「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轉載於其等媒體官方網站發布網路新聞報導。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系爭言論侵害其等商譽或名譽權，並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及給付慰撫金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言論是否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傅崇琛之名譽權？㈡原告得否請求為回復原狀之適當處分？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但未對傅崇琛之名譽權構成侵害：
　⒈按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聳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然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於民事事件亦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經查，本件係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言論侵害原告之商譽、名譽權，因而爭點應在於「系爭言論」是否為侵害原告商譽、名譽權之不法言論，亦即系爭言論所涉事實部分是否屬實，或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意見表達部分是否為被告善意且適當之評論；而非原告於「系爭報導」刊登前是否已盡查證義務，此業經本院於爭點整理程序予以闡明（本院卷第250至251頁）。
　⒉系爭言論係被告在官方網站上所發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業經認定如上。觀諸系爭聲明之開頭即已載明「經查精鏡公司2024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其網站……」，且系爭聲明及所含系爭言論，係被告指述系爭報導有何不實之處，應屬對系爭報導所為事實陳述，並從中衍生認精鏡公司所發行之《鏡週刊》為不良媒體之意見表達，該等言論堪認係針對精鏡公司所為，並經部分媒體傳播，足使不特定多數人對精鏡公司發行之刊物內容是否可信及是否合於新聞倫理，產生負面印象或疑慮，則精鏡公司主張系爭言論足以貶損其商譽乙節，應屬有據。
　⒊就系爭言論之事實陳述部分：
　⑴系爭報導要旨為「被告承包系爭工程，因施工品質不佳、計畫書未通過審議，無法取得工程款，卻疑似因負責人郭倍宏與高鐵公司董事長江耀宗熟識，高鐵公司竟找監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下稱世曦公司）與被告一同開協調會，事後高鐵公司要求承辦人配合驗收並撤換監督人員，使被告順利取得工程款」，被告並已特定系爭言論指摘報導不實之內容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卷第286頁）。惟系爭報導已記載所憑之素材為「知情人士、高鐵公司員工爆料」、「高鐵公司內部群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高鐵公司與被告召開協調會之錄音檔」（本院卷第53至60頁），報導內亦附有該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如附表二所示暗指「高鐵公司高層指定官商關係良好之被告為系爭工程承包商，並特地召開協調會欲徇私護航被告」之內容（本院卷第53頁），則被告自該報導客觀上呈現之資料已可知悉報導內容非精鏡公司未經查證及蓄意拼湊、扭曲者，系爭言論是否屬實已有疑義。
　⑵又系爭報導係因傅崇琛於113年5月5日收受高鐵員工以「爆料-台灣高鐵御用承包商 承商變業主」為標題、夾帶上開爆料文件及影音資料之電子郵件，經傅崇琛與寄件者反覆確認爆料內容後方作成系爭報導等情，有高鐵員工與傅崇琛間之往來電子郵件，及所附上揭員工投訴文件、LINE對話紀錄擷圖、協調會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本院卷第207至218、221至225頁），並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訴外人葉錫波之電子信箱確認該等信件及附檔真實存在，經傅崇琛收受後轉寄予葉錫波，原告提出之前揭信件及附檔除已遮蔽消息來源之姓名與電子信箱外，均與本院勘驗之內容相符，而無變造之情（本院卷第288頁）。觀以該寄件者經傅崇琛詢問後，業已回信陳明「高鐵所有工程案、計畫書一定要審查無異議通過才能付款給廢商，此次打破高鐵的規定，因為是江耀宗證事長授意的，而且還是業主急著付款給廠商，前所未聞……内部知情同仁將此次陣前換軍隊及江董的偏袒廠商，稱為"圖利凌駕專業"。IMD並非董事長親信，只是因為基樁工法變更在即，陣前換軍隊，或許可以讓不熟悉這個合約的新團隊，在不了解契約狀況下，順利讓工法變更而不進行減帳，成了江董意欲圖利廠商的陣前卒……宏昇郭倍宏董事長，4月中在打電話給高鐵江耀宗董事長一事上，除了要那筆預付款，另還提出要撤換掉二檢廠案現在的監造（台灣世曦）及高鐵駐地主管，將工地現況進度停滯不前等現況歸責於世曦與高鐵審查太過嚴格、品質要求太高所導致。……4/29高鐵鄭總經理帶隊至左營基地召開的會議，基地當時不少人都看到堂堂一位高鐵的總經理，而且還是業主方，是多麼低聲下氣的接待承商宏昇營造董事長」（本院卷第211、213頁）；且附帶之投訴文件亦詳載被告因受高鐵公司董事長親自舉薦而被高鐵公司員工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其施工品質不良、隨意變更設計，更因其他工程資金周轉不靈而急需儘速取得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其董事長乃致電高鐵公司董事長，迫使高鐵公司立即召開協調會等情（本院卷第207至208頁）；而自卷附協調會之錄音譯文，亦顯示：高鐵公司總經理鄭光遠有意為被告解決無法取得工程款之問題，雖世曦公司出席人員以續接器未經試驗，後續可能有判廢樁之風險、被告未按現場需求排設截水溝與沉沙池之位置致工地之逕流廢水可能外溢到馬路上等為由，表明對被告施作部分仍有疑慮，但鄭光遠仍稱「這只要改一改就好」乙事（本院卷第221至225頁）。凡此各情，均核與附表一所示內容相符，可見系爭報導皆係精鏡公司將上述資料整理並經修飾後所得，則被告以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為惡意不實、未盡查證義務、蓄意拼湊云云，應非屬實。
　⑶至被告固辯稱原告並未取得其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書，報導內容應有不實，系爭言論係參考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之澄清聲明云云；然原告製作系爭報導之目的僅係為揭露採訪所得之資料，並將該等資料如實呈現予閱聽人，此不以原告已取得該契約書為必要；且高鐵公司之澄清聲明（本院卷第97頁）縱部分文字與系爭言論相同，但此亦無從解免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前之查證義務。質言之，本件爭點係被告發表之系爭言論是否屬實，而非精鏡公司刊登系爭報導前已否合理查證，業如前述。則系爭言論事實陳述部分既不屬實，被告復未主張其指摘系爭報導有前開缺失前已盡何合理查證義務，自難認其有何相當理由確信系爭言論為真實。
　⒋就系爭言論之意見表達部分，系爭言論稱「『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處屬事實及意見夾敘表達，其事實陳述部分不屬實乙節，已如上述。被告雖提出多則報導辯稱《鏡週刊》亦設有「八卦版」並報導八卦內容（本院卷第99至120頁），然該等報導皆係娛樂新聞或與藝人相關訊息，而系爭言論所指「八卦」與其後「低級、潑人髒水、出賣良心」等綜合以觀，自非僅指花邊新聞或娛樂消息，更有無端道人長短、道德敗壞之貶義；又其所提部分指稱《鏡週刊》報導不實之網頁擷圖（本院卷第121至132頁），係遭報導對象自行發布之澄清聲明，未能支持其稱《鏡週刊》為不良刊物之言論；另自被告提出關於《鏡週刊》遭法院判命損害賠償之數則報導及《鏡週刊》之更正啟事（本院卷第133至142頁），雖可獲悉《鏡週刊》曾有不實報導或更正報導內容之事實，但該等報導及更正內容均與本件事實無涉，被告於對系爭報導之消息來源查證前，僅因遭負面報導有所不悅，逕以前揭偏激不堪之言論為意見之表達，縱所評論之事涉及公益，亦難謂係對發行《鏡週刊》之精鏡公司為合理之適當評論，被告所為抗辯應無理由。
　⒌另系爭言論縱係針對系爭報導而為，但審以系爭聲明全文均未提及系爭報導之撰稿記者為何人，整體評論之對象亦係《鏡週刊》及所屬之精鏡公司，一般大眾尚難僅憑此即聯想到撰寫系爭報導之人為傅崇琛；換言之，系爭言論雖為負面言論，然不足以貶損傅崇琛之名譽。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傅崇琛之名譽有何因系爭言論受貶損之情，故被告辯稱傅崇琛之社會評價未受貶損，為有理由，傅崇琛主張其名譽權遭被告侵害乙節，即不可採。
　⒍準此，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被告對此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已堪認定；但系爭言論未侵害傅崇琛之名譽權，故傅崇琛所為侵權行為之主張，應無理由。
(二)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為有理由，其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10萬元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系爭言論既有損精鏡公司之商譽，則就精鏡公司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官方網站首頁1日部分，審以該請求目的係為澄清事實以回復精鏡公司商譽，刊登之內容、方式及期間均屬合理並有助於精鏡公司回復商譽，且未涉及使被告自我羞辱，應認屬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精鏡公司此揭請求，自屬有據。
　⒉至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慰撫金部分，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104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判決意旨參見）。申言之，憲法或法律對於人格權之保護，在於體現人性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價值理念，以彰顯人的主體性，並使個人能夠自我實現。自然人因具有精神活動，其人性尊嚴受侵害或人身自由發展受限制時，往往伴隨產生精神上之痛苦；法人僅為法律創設之組織體，並無精神活動，自不因人格權遭侵害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指賠償相當之金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係指對於精神上痛苦之金錢上損害賠償，以撫慰並填補被害人精神上之損害為目的，法人既無精神上之痛苦可言，即無從請求予以撫慰或填補，該請求權自係專屬於自然人，依民法第26條但書規定，非法人所得享有。經查，本件精鏡公司已陳稱所請求之損害金為慰撫金（本院卷第182頁），則其既為法人，被告雖有侵害其商譽之行為，致其受有社會評價遭貶抑之損害，然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其並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慰撫金之餘地，是精鏡公司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至原告所引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809號判決、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49號判決及104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本院卷第275至277頁），本院該判決原告請求者係因商譽、名譽權受損之「財產上賠償責任」，而最高法院該等判決分別係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商標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事件，該等判決之原因事實均與本件不相符，是其據上開判決意旨主張被告應賠償精鏡公司慰撫金乙節，容有誤會。
(三)被告固聲請通知原告之消息來源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之舉不構成侵權行為（本院卷第289頁）；惟本院就被告應對精鏡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事，業經認定如上，此部分即無再予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精鏡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1日之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一：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不實之內容（本院卷第286頁）
		⑴「宏昇進場後，不僅進度延宕，施工品質更屢遭現場人員打槍，但聽說當初是江耀宗向高鐵董事會舉薦宏昇，宏昇被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大家原本敢怒不敢言」
⑵「根據合約規定，宏昇應在九十天内完成Ml里程碑進度，簡單說就是除了必須設置工地辦公室、圍籬、環保防護等基礎設施，還得提交品質、職安等施工計畫書送審，核可之後，才能請領第一階段五％的工程預付款，但宏昇一直無法通過審核，自然無法取得款項」
⑶「沒想到高鐵内部傳出，郭倍宏四月中旬致電江耀宗，除了要求付清款項，還將工地進度停滯的狀況，歸咎監造單位世曦及高鐵人員審查太嚴格，要求撤換」
⑷「整個案子擺明了就是要先得標再追加（預算）」









附表二：系爭報導所附LINE對話紀錄節錄（本院卷第53頁，對話來源均經系爭報導以馬賽克遮隱）
		⑴「二檢廠承攬的高雄在地爛包、打個電話給小江、就要兩長輪番來高雄開會，這是3小啦！業主做這麼卑微嗎？沒有公義了嗎？是在演電影嗎？」
⑵「你知道二檢廠承包商老闆是誰嗎？看來你是新來的」
⑶「官餒～」
⑷「（照片）台灣高鐵左營基地第二車輛檢修廠22日舉行動土典禮，由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右四）、台灣高鐵董事長江耀宗（左四）、台灣世曦董事長施義芳（左三）、宏昇營造董事長郭倍宏（左二）等共同主持」
⑸「人家擺明就是要你追加預算，跟地景公園一樣啊　再指定廠商啊笑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98號

原      告  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裴偉    

原      告  傅崇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陳韋辰律師

被      告  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宏  

訴訟代理人  蔡惠子律師

            莊立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

    以標楷體二十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

    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一日。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下稱系爭聲明），誣指原告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精鏡公司）於同年月19日出版之《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網路新聞中，對被告所承攬訴外人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公司）「高鐵左營基地增建第二車輛檢修場及周邊附屬建物土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係：「有諸多極具惡意之不實報導，不僅未盡社會公器應有之查證責任，且其蓄意拼湊並扭曲部分片面資訊」、「『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下合稱系爭言論），並將該聲明提供予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等媒體報導；然系爭報導係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即原告傅崇琛於接獲消息後，經查證包含高鐵公司內部員工對話群組、信件及協調會錄音等客觀事證，善盡合理查證並基於新聞獨立性而撰寫，客觀上並無不實；被告明知上情，卻發表系爭言論，足使大眾誤認原告為惡意不實之不良媒體，嚴重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及傅崇琛之名譽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應給付精鏡公司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下稱10萬元本息）；㈢被告應給付傅崇琛10萬元本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未取得及詳閱被告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亦未向被告為任何查證，竟以系爭報導不實指控被告系爭工程進度落後、施工品質不良，並影射被告靠關係取得標案及以不當手段取得工程款（報導不實之具體內容如附表一所示），被告為維護自身商譽，參考高鐵公司已於113年6月19日發表之澄清聲明，方於同日以系爭聲明反擊原告之不實指控；且系爭言論均有事實上依據，並符合《鏡週刊》雜誌充滿八卦、腥羶色之內容與風格，依刑法第311條第1、3款規定，被告所為自無不法性。又系爭言論係專為譴責系爭報導及《鏡週刊》歷來雜誌風格，並未提及傅崇琛，亦未對精鏡公司為任何評論，無從認定原告之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另精鏡公司為法人，無精神痛苦可言，自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請求慰撫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50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

    為文字修正）：

(一)傅崇琛為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

(二)精鏡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刊載

    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協調會遭世曦打臉仍執意付款高鐵

    護航郭倍宏惹眾怒」之報導文章；精鏡公司並於同日在公司

    網站《鏡週刊Mirror Media》亦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

    【高鐵工程濫撥款】郭倍宏耍賴工程款遭打臉　高鐵照給錢

    挨批徇私護航」之報導文章（即系爭報導）。

(三)系爭報導上均以「文（撰文）傅崇琛」表明由傅崇琛撰寫。

(四)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為「台灣高

    鐵公司針對《鏡週刊》報導澄清說明」之新聞稿，內容如被證

    4所示（本院卷第97頁）。

(五)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系爭聲明，內容

    包含系爭言論。

(六)系爭聲明於113年6月21日經「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

    ng News」轉載於其等媒體官方網站發布網路新聞報導。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系爭言論侵害其等商譽或名譽權，並請求被告為回

    復名譽之處分及給付慰撫金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言論是否侵害精鏡公司之商

    譽、傅崇琛之名譽權？㈡原告得否請求為回復原狀之適當處

    分？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但未對傅崇琛之名譽權

    構成侵害：

　⒈按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

    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

    語過於聳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

    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

    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

    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

    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

    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

    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然事實陳述本

    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

    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

    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

    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而民法上

    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

    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

    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於民事事件亦

    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經查，本件係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言論

    侵害原告之商譽、名譽權，因而爭點應在於「系爭言論」是

    否為侵害原告商譽、名譽權之不法言論，亦即系爭言論所涉

    事實部分是否屬實，或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

    意見表達部分是否為被告善意且適當之評論；而非原告於「

    系爭報導」刊登前是否已盡查證義務，此業經本院於爭點整

    理程序予以闡明（本院卷第250至251頁）。

　⒉系爭言論係被告在官方網站上所發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業經認定如上。觀諸系爭聲明之開頭即已載明「經查精鏡

    公司2024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其網站……

    」，且系爭聲明及所含系爭言論，係被告指述系爭報導有何

    不實之處，應屬對系爭報導所為事實陳述，並從中衍生認精

    鏡公司所發行之《鏡週刊》為不良媒體之意見表達，該等言論

    堪認係針對精鏡公司所為，並經部分媒體傳播，足使不特定

    多數人對精鏡公司發行之刊物內容是否可信及是否合於新聞

    倫理，產生負面印象或疑慮，則精鏡公司主張系爭言論足以

    貶損其商譽乙節，應屬有據。

　⒊就系爭言論之事實陳述部分：

　⑴系爭報導要旨為「被告承包系爭工程，因施工品質不佳、計畫書未通過審議，無法取得工程款，卻疑似因負責人郭倍宏與高鐵公司董事長江耀宗熟識，高鐵公司竟找監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下稱世曦公司）與被告一同開協調會，事後高鐵公司要求承辦人配合驗收並撤換監督人員，使被告順利取得工程款」，被告並已特定系爭言論指摘報導不實之內容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卷第286頁）。惟系爭報導已記載所憑之素材為「知情人士、高鐵公司員工爆料」、「高鐵公司內部群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高鐵公司與被告召開協調會之錄音檔」（本院卷第53至60頁），報導內亦附有該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如附表二所示暗指「高鐵公司高層指定官商關係良好之被告為系爭工程承包商，並特地召開協調會欲徇私護航被告」之內容（本院卷第53頁），則被告自該報導客觀上呈現之資料已可知悉報導內容非精鏡公司未經查證及蓄意拼湊、扭曲者，系爭言論是否屬實已有疑義。

　⑵又系爭報導係因傅崇琛於113年5月5日收受高鐵員工以「爆料-台灣高鐵御用承包商 承商變業主」為標題、夾帶上開爆料文件及影音資料之電子郵件，經傅崇琛與寄件者反覆確認爆料內容後方作成系爭報導等情，有高鐵員工與傅崇琛間之往來電子郵件，及所附上揭員工投訴文件、LINE對話紀錄擷圖、協調會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本院卷第207至218、221至225頁），並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訴外人葉錫波之電子信箱確認該等信件及附檔真實存在，經傅崇琛收受後轉寄予葉錫波，原告提出之前揭信件及附檔除已遮蔽消息來源之姓名與電子信箱外，均與本院勘驗之內容相符，而無變造之情（本院卷第288頁）。觀以該寄件者經傅崇琛詢問後，業已回信陳明「高鐵所有工程案、計畫書一定要審查無異議通過才能付款給廢商，此次打破高鐵的規定，因為是江耀宗證事長授意的，而且還是業主急著付款給廠商，前所未聞……内部知情同仁將此次陣前換軍隊及江董的偏袒廠商，稱為"圖利凌駕專業"。IMD並非董事長親信，只是因為基樁工法變更在即，陣前換軍隊，或許可以讓不熟悉這個合約的新團隊，在不了解契約狀況下，順利讓工法變更而不進行減帳，成了江董意欲圖利廠商的陣前卒……宏昇郭倍宏董事長，4月中在打電話給高鐵江耀宗董事長一事上，除了要那筆預付款，另還提出要撤換掉二檢廠案現在的監造（台灣世曦）及高鐵駐地主管，將工地現況進度停滯不前等現況歸責於世曦與高鐵審查太過嚴格、品質要求太高所導致。……4/29高鐵鄭總經理帶隊至左營基地召開的會議，基地當時不少人都看到堂堂一位高鐵的總經理，而且還是業主方，是多麼低聲下氣的接待承商宏昇營造董事長」（本院卷第211、213頁）；且附帶之投訴文件亦詳載被告因受高鐵公司董事長親自舉薦而被高鐵公司員工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其施工品質不良、隨意變更設計，更因其他工程資金周轉不靈而急需儘速取得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其董事長乃致電高鐵公司董事長，迫使高鐵公司立即召開協調會等情（本院卷第207至208頁）；而自卷附協調會之錄音譯文，亦顯示：高鐵公司總經理鄭光遠有意為被告解決無法取得工程款之問題，雖世曦公司出席人員以續接器未經試驗，後續可能有判廢樁之風險、被告未按現場需求排設截水溝與沉沙池之位置致工地之逕流廢水可能外溢到馬路上等為由，表明對被告施作部分仍有疑慮，但鄭光遠仍稱「這只要改一改就好」乙事（本院卷第221至225頁）。凡此各情，均核與附表一所示內容相符，可見系爭報導皆係精鏡公司將上述資料整理並經修飾後所得，則被告以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為惡意不實、未盡查證義務、蓄意拼湊云云，應非屬實。

　⑶至被告固辯稱原告並未取得其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書，報導

    內容應有不實，系爭言論係參考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之

    澄清聲明云云；然原告製作系爭報導之目的僅係為揭露採訪

    所得之資料，並將該等資料如實呈現予閱聽人，此不以原告

    已取得該契約書為必要；且高鐵公司之澄清聲明（本院卷第

    97頁）縱部分文字與系爭言論相同，但此亦無從解免被告發

    表系爭言論前之查證義務。質言之，本件爭點係被告發表之

    系爭言論是否屬實，而非精鏡公司刊登系爭報導前已否合理

    查證，業如前述。則系爭言論事實陳述部分既不屬實，被告

    復未主張其指摘系爭報導有前開缺失前已盡何合理查證義務

    ，自難認其有何相當理由確信系爭言論為真實。

　⒋就系爭言論之意見表達部分，系爭言論稱「『鏡週刊』素以八

    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

    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

    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處屬事實及意見夾敘表達

    ，其事實陳述部分不屬實乙節，已如上述。被告雖提出多則

    報導辯稱《鏡週刊》亦設有「八卦版」並報導八卦內容（本院

    卷第99至120頁），然該等報導皆係娛樂新聞或與藝人相關

    訊息，而系爭言論所指「八卦」與其後「低級、潑人髒水、

    出賣良心」等綜合以觀，自非僅指花邊新聞或娛樂消息，更

    有無端道人長短、道德敗壞之貶義；又其所提部分指稱《鏡

    週刊》報導不實之網頁擷圖（本院卷第121至132頁），係遭

    報導對象自行發布之澄清聲明，未能支持其稱《鏡週刊》為不

    良刊物之言論；另自被告提出關於《鏡週刊》遭法院判命損害

    賠償之數則報導及《鏡週刊》之更正啟事（本院卷第133至142

    頁），雖可獲悉《鏡週刊》曾有不實報導或更正報導內容之事

    實，但該等報導及更正內容均與本件事實無涉，被告於對系

    爭報導之消息來源查證前，僅因遭負面報導有所不悅，逕以

    前揭偏激不堪之言論為意見之表達，縱所評論之事涉及公益

    ，亦難謂係對發行《鏡週刊》之精鏡公司為合理之適當評論，

    被告所為抗辯應無理由。

　⒌另系爭言論縱係針對系爭報導而為，但審以系爭聲明全文均

    未提及系爭報導之撰稿記者為何人，整體評論之對象亦係《

    鏡週刊》及所屬之精鏡公司，一般大眾尚難僅憑此即聯想到

    撰寫系爭報導之人為傅崇琛；換言之，系爭言論雖為負面言

    論，然不足以貶損傅崇琛之名譽。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

    明傅崇琛之名譽有何因系爭言論受貶損之情，故被告辯稱傅

    崇琛之社會評價未受貶損，為有理由，傅崇琛主張其名譽權

    遭被告侵害乙節，即不可採。

　⒍準此，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被告對此應負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已堪認定；但系爭言論未侵害傅崇

    琛之名譽權，故傅崇琛所為侵權行為之主張，應無理由。

(二)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為有理由，其請求

    被告給付慰撫金10萬元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系

    爭言論既有損精鏡公司之商譽，則就精鏡公司請求被告將本

    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

    級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官方網站首頁1日部分，審以該請求

    目的係為澄清事實以回復精鏡公司商譽，刊登之內容、方式

    及期間均屬合理並有助於精鏡公司回復商譽，且未涉及使被

    告自我羞辱，應認屬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精鏡公司此揭請

    求，自屬有據。

　⒉至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慰撫金部分，不法侵害他人

    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

    。惟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

    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藉

    金之餘地（104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434

    號判決意旨參見）。申言之，憲法或法律對於人格權之保護

    ，在於體現人性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價值理念，以彰顯人的主

    體性，並使個人能夠自我實現。自然人因具有精神活動，其

    人性尊嚴受侵害或人身自由發展受限制時，往往伴隨產生精

    神上之痛苦；法人僅為法律創設之組織體，並無精神活動，

    自不因人格權遭侵害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所指賠償相當之金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係指對

    於精神上痛苦之金錢上損害賠償，以撫慰並填補被害人精神

    上之損害為目的，法人既無精神上之痛苦可言，即無從請求

    予以撫慰或填補，該請求權自係專屬於自然人，依民法第26

    條但書規定，非法人所得享有。經查，本件精鏡公司已陳稱

    所請求之損害金為慰撫金（本院卷第182頁），則其既為法

    人，被告雖有侵害其商譽之行為，致其受有社會評價遭貶抑

    之損害，然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其並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慰撫金之餘地，是精鏡公司此部分請求

    應無理由。至原告所引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809號判決、最

    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49號判決及104年度台上字第1407

    號判決（本院卷第275至277頁），本院該判決原告請求者係

    因商譽、名譽權受損之「財產上賠償責任」，而最高法院該

    等判決分別係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商標權受侵害之

    損害賠償事件，該等判決之原因事實均與本件不相符，是其

    據上開判決意旨主張被告應賠償精鏡公司慰撫金乙節，容有

    誤會。

(三)被告固聲請通知原告之消息來源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

    發表系爭言論之舉不構成侵權行為（本院卷第289頁）；惟

    本院就被告應對精鏡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事，業

    經認定如上，此部分即無再予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精鏡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

    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

    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

    w/）1日之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一：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不實之內容（本院卷第286頁）

⑴「宏昇進場後，不僅進度延宕，施工品質更屢遭現場人員打槍，但聽說當初是江耀宗向高鐵董事會舉薦宏昇，宏昇被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大家原本敢怒不敢言」 ⑵「根據合約規定，宏昇應在九十天内完成Ml里程碑進度，簡單說就是除了必須設置工地辦公室、圍籬、環保防護等基礎設施，還得提交品質、職安等施工計畫書送審，核可之後，才能請領第一階段五％的工程預付款，但宏昇一直無法通過審核，自然無法取得款項」 ⑶「沒想到高鐵内部傳出，郭倍宏四月中旬致電江耀宗，除了要求付清款項，還將工地進度停滯的狀況，歸咎監造單位世曦及高鐵人員審查太嚴格，要求撤換」 ⑷「整個案子擺明了就是要先得標再追加（預算）」 



附表二：系爭報導所附LINE對話紀錄節錄（本院卷第53頁，對話

來源均經系爭報導以馬賽克遮隱）

⑴「二檢廠承攬的高雄在地爛包、打個電話給小江、就要兩長輪番來高雄開會，這是3小啦！業主做這麼卑微嗎？沒有公義了嗎？是在演電影嗎？」 ⑵「你知道二檢廠承包商老闆是誰嗎？看來你是新來的」 ⑶「官餒～」 ⑷「（照片）台灣高鐵左營基地第二車輛檢修廠22日舉行動土典禮，由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右四）、台灣高鐵董事長江耀宗（左四）、台灣世曦董事長施義芳（左三）、宏昇營造董事長郭倍宏（左二）等共同主持」 ⑸「人家擺明就是要你追加預算，跟地景公園一樣啊　再指定廠商啊笑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98號
原      告  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裴偉    
原      告  傅崇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陳韋辰律師
被      告  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宏  
訴訟代理人  蔡惠子律師
            莊立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二十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一日。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下稱系爭聲明），誣指原告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精鏡公司）於同年月19日出版之《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網路新聞中，對被告所承攬訴外人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公司）「高鐵左營基地增建第二車輛檢修場及周邊附屬建物土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係：「有諸多極具惡意之不實報導，不僅未盡社會公器應有之查證責任，且其蓄意拼湊並扭曲部分片面資訊」、「『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下合稱系爭言論），並將該聲明提供予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等媒體報導；然系爭報導係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即原告傅崇琛於接獲消息後，經查證包含高鐵公司內部員工對話群組、信件及協調會錄音等客觀事證，善盡合理查證並基於新聞獨立性而撰寫，客觀上並無不實；被告明知上情，卻發表系爭言論，足使大眾誤認原告為惡意不實之不良媒體，嚴重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及傅崇琛之名譽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應給付精鏡公司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下稱10萬元本息）；㈢被告應給付傅崇琛10萬元本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未取得及詳閱被告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亦未向被告為任何查證，竟以系爭報導不實指控被告系爭工程進度落後、施工品質不良，並影射被告靠關係取得標案及以不當手段取得工程款（報導不實之具體內容如附表一所示），被告為維護自身商譽，參考高鐵公司已於113年6月19日發表之澄清聲明，方於同日以系爭聲明反擊原告之不實指控；且系爭言論均有事實上依據，並符合《鏡週刊》雜誌充滿八卦、腥羶色之內容與風格，依刑法第311條第1、3款規定，被告所為自無不法性。又系爭言論係專為譴責系爭報導及《鏡週刊》歷來雜誌風格，並未提及傅崇琛，亦未對精鏡公司為任何評論，無從認定原告之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另精鏡公司為法人，無精神痛苦可言，自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請求慰撫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50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傅崇琛為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
(二)精鏡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協調會遭世曦打臉仍執意付款高鐵護航郭倍宏惹眾怒」之報導文章；精鏡公司並於同日在公司網站《鏡週刊Mirror Media》亦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高鐵工程濫撥款】郭倍宏耍賴工程款遭打臉　高鐵照給錢挨批徇私護航」之報導文章（即系爭報導）。
(三)系爭報導上均以「文（撰文）傅崇琛」表明由傅崇琛撰寫。
(四)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為「台灣高鐵公司針對《鏡週刊》報導澄清說明」之新聞稿，內容如被證4所示（本院卷第97頁）。
(五)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系爭聲明，內容包含系爭言論。
(六)系爭聲明於113年6月21日經「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轉載於其等媒體官方網站發布網路新聞報導。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系爭言論侵害其等商譽或名譽權，並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及給付慰撫金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言論是否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傅崇琛之名譽權？㈡原告得否請求為回復原狀之適當處分？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但未對傅崇琛之名譽權構成侵害：
　⒈按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聳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然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於民事事件亦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經查，本件係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言論侵害原告之商譽、名譽權，因而爭點應在於「系爭言論」是否為侵害原告商譽、名譽權之不法言論，亦即系爭言論所涉事實部分是否屬實，或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意見表達部分是否為被告善意且適當之評論；而非原告於「系爭報導」刊登前是否已盡查證義務，此業經本院於爭點整理程序予以闡明（本院卷第250至251頁）。
　⒉系爭言論係被告在官方網站上所發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業經認定如上。觀諸系爭聲明之開頭即已載明「經查精鏡公司2024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其網站……」，且系爭聲明及所含系爭言論，係被告指述系爭報導有何不實之處，應屬對系爭報導所為事實陳述，並從中衍生認精鏡公司所發行之《鏡週刊》為不良媒體之意見表達，該等言論堪認係針對精鏡公司所為，並經部分媒體傳播，足使不特定多數人對精鏡公司發行之刊物內容是否可信及是否合於新聞倫理，產生負面印象或疑慮，則精鏡公司主張系爭言論足以貶損其商譽乙節，應屬有據。
　⒊就系爭言論之事實陳述部分：
　⑴系爭報導要旨為「被告承包系爭工程，因施工品質不佳、計畫書未通過審議，無法取得工程款，卻疑似因負責人郭倍宏與高鐵公司董事長江耀宗熟識，高鐵公司竟找監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下稱世曦公司）與被告一同開協調會，事後高鐵公司要求承辦人配合驗收並撤換監督人員，使被告順利取得工程款」，被告並已特定系爭言論指摘報導不實之內容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卷第286頁）。惟系爭報導已記載所憑之素材為「知情人士、高鐵公司員工爆料」、「高鐵公司內部群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高鐵公司與被告召開協調會之錄音檔」（本院卷第53至60頁），報導內亦附有該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如附表二所示暗指「高鐵公司高層指定官商關係良好之被告為系爭工程承包商，並特地召開協調會欲徇私護航被告」之內容（本院卷第53頁），則被告自該報導客觀上呈現之資料已可知悉報導內容非精鏡公司未經查證及蓄意拼湊、扭曲者，系爭言論是否屬實已有疑義。
　⑵又系爭報導係因傅崇琛於113年5月5日收受高鐵員工以「爆料-台灣高鐵御用承包商 承商變業主」為標題、夾帶上開爆料文件及影音資料之電子郵件，經傅崇琛與寄件者反覆確認爆料內容後方作成系爭報導等情，有高鐵員工與傅崇琛間之往來電子郵件，及所附上揭員工投訴文件、LINE對話紀錄擷圖、協調會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本院卷第207至218、221至225頁），並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訴外人葉錫波之電子信箱確認該等信件及附檔真實存在，經傅崇琛收受後轉寄予葉錫波，原告提出之前揭信件及附檔除已遮蔽消息來源之姓名與電子信箱外，均與本院勘驗之內容相符，而無變造之情（本院卷第288頁）。觀以該寄件者經傅崇琛詢問後，業已回信陳明「高鐵所有工程案、計畫書一定要審查無異議通過才能付款給廢商，此次打破高鐵的規定，因為是江耀宗證事長授意的，而且還是業主急著付款給廠商，前所未聞……内部知情同仁將此次陣前換軍隊及江董的偏袒廠商，稱為"圖利凌駕專業"。IMD並非董事長親信，只是因為基樁工法變更在即，陣前換軍隊，或許可以讓不熟悉這個合約的新團隊，在不了解契約狀況下，順利讓工法變更而不進行減帳，成了江董意欲圖利廠商的陣前卒……宏昇郭倍宏董事長，4月中在打電話給高鐵江耀宗董事長一事上，除了要那筆預付款，另還提出要撤換掉二檢廠案現在的監造（台灣世曦）及高鐵駐地主管，將工地現況進度停滯不前等現況歸責於世曦與高鐵審查太過嚴格、品質要求太高所導致。……4/29高鐵鄭總經理帶隊至左營基地召開的會議，基地當時不少人都看到堂堂一位高鐵的總經理，而且還是業主方，是多麼低聲下氣的接待承商宏昇營造董事長」（本院卷第211、213頁）；且附帶之投訴文件亦詳載被告因受高鐵公司董事長親自舉薦而被高鐵公司員工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其施工品質不良、隨意變更設計，更因其他工程資金周轉不靈而急需儘速取得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其董事長乃致電高鐵公司董事長，迫使高鐵公司立即召開協調會等情（本院卷第207至208頁）；而自卷附協調會之錄音譯文，亦顯示：高鐵公司總經理鄭光遠有意為被告解決無法取得工程款之問題，雖世曦公司出席人員以續接器未經試驗，後續可能有判廢樁之風險、被告未按現場需求排設截水溝與沉沙池之位置致工地之逕流廢水可能外溢到馬路上等為由，表明對被告施作部分仍有疑慮，但鄭光遠仍稱「這只要改一改就好」乙事（本院卷第221至225頁）。凡此各情，均核與附表一所示內容相符，可見系爭報導皆係精鏡公司將上述資料整理並經修飾後所得，則被告以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為惡意不實、未盡查證義務、蓄意拼湊云云，應非屬實。
　⑶至被告固辯稱原告並未取得其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書，報導內容應有不實，系爭言論係參考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之澄清聲明云云；然原告製作系爭報導之目的僅係為揭露採訪所得之資料，並將該等資料如實呈現予閱聽人，此不以原告已取得該契約書為必要；且高鐵公司之澄清聲明（本院卷第97頁）縱部分文字與系爭言論相同，但此亦無從解免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前之查證義務。質言之，本件爭點係被告發表之系爭言論是否屬實，而非精鏡公司刊登系爭報導前已否合理查證，業如前述。則系爭言論事實陳述部分既不屬實，被告復未主張其指摘系爭報導有前開缺失前已盡何合理查證義務，自難認其有何相當理由確信系爭言論為真實。
　⒋就系爭言論之意見表達部分，系爭言論稱「『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處屬事實及意見夾敘表達，其事實陳述部分不屬實乙節，已如上述。被告雖提出多則報導辯稱《鏡週刊》亦設有「八卦版」並報導八卦內容（本院卷第99至120頁），然該等報導皆係娛樂新聞或與藝人相關訊息，而系爭言論所指「八卦」與其後「低級、潑人髒水、出賣良心」等綜合以觀，自非僅指花邊新聞或娛樂消息，更有無端道人長短、道德敗壞之貶義；又其所提部分指稱《鏡週刊》報導不實之網頁擷圖（本院卷第121至132頁），係遭報導對象自行發布之澄清聲明，未能支持其稱《鏡週刊》為不良刊物之言論；另自被告提出關於《鏡週刊》遭法院判命損害賠償之數則報導及《鏡週刊》之更正啟事（本院卷第133至142頁），雖可獲悉《鏡週刊》曾有不實報導或更正報導內容之事實，但該等報導及更正內容均與本件事實無涉，被告於對系爭報導之消息來源查證前，僅因遭負面報導有所不悅，逕以前揭偏激不堪之言論為意見之表達，縱所評論之事涉及公益，亦難謂係對發行《鏡週刊》之精鏡公司為合理之適當評論，被告所為抗辯應無理由。
　⒌另系爭言論縱係針對系爭報導而為，但審以系爭聲明全文均未提及系爭報導之撰稿記者為何人，整體評論之對象亦係《鏡週刊》及所屬之精鏡公司，一般大眾尚難僅憑此即聯想到撰寫系爭報導之人為傅崇琛；換言之，系爭言論雖為負面言論，然不足以貶損傅崇琛之名譽。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傅崇琛之名譽有何因系爭言論受貶損之情，故被告辯稱傅崇琛之社會評價未受貶損，為有理由，傅崇琛主張其名譽權遭被告侵害乙節，即不可採。
　⒍準此，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被告對此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已堪認定；但系爭言論未侵害傅崇琛之名譽權，故傅崇琛所為侵權行為之主張，應無理由。
(二)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為有理由，其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10萬元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系爭言論既有損精鏡公司之商譽，則就精鏡公司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官方網站首頁1日部分，審以該請求目的係為澄清事實以回復精鏡公司商譽，刊登之內容、方式及期間均屬合理並有助於精鏡公司回復商譽，且未涉及使被告自我羞辱，應認屬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精鏡公司此揭請求，自屬有據。
　⒉至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慰撫金部分，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104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判決意旨參見）。申言之，憲法或法律對於人格權之保護，在於體現人性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價值理念，以彰顯人的主體性，並使個人能夠自我實現。自然人因具有精神活動，其人性尊嚴受侵害或人身自由發展受限制時，往往伴隨產生精神上之痛苦；法人僅為法律創設之組織體，並無精神活動，自不因人格權遭侵害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指賠償相當之金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係指對於精神上痛苦之金錢上損害賠償，以撫慰並填補被害人精神上之損害為目的，法人既無精神上之痛苦可言，即無從請求予以撫慰或填補，該請求權自係專屬於自然人，依民法第26條但書規定，非法人所得享有。經查，本件精鏡公司已陳稱所請求之損害金為慰撫金（本院卷第182頁），則其既為法人，被告雖有侵害其商譽之行為，致其受有社會評價遭貶抑之損害，然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其並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慰撫金之餘地，是精鏡公司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至原告所引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809號判決、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49號判決及104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本院卷第275至277頁），本院該判決原告請求者係因商譽、名譽權受損之「財產上賠償責任」，而最高法院該等判決分別係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商標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事件，該等判決之原因事實均與本件不相符，是其據上開判決意旨主張被告應賠償精鏡公司慰撫金乙節，容有誤會。
(三)被告固聲請通知原告之消息來源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之舉不構成侵權行為（本院卷第289頁）；惟本院就被告應對精鏡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事，業經認定如上，此部分即無再予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精鏡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1日之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一：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不實之內容（本院卷第286頁）
		⑴「宏昇進場後，不僅進度延宕，施工品質更屢遭現場人員打槍，但聽說當初是江耀宗向高鐵董事會舉薦宏昇，宏昇被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大家原本敢怒不敢言」
⑵「根據合約規定，宏昇應在九十天内完成Ml里程碑進度，簡單說就是除了必須設置工地辦公室、圍籬、環保防護等基礎設施，還得提交品質、職安等施工計畫書送審，核可之後，才能請領第一階段五％的工程預付款，但宏昇一直無法通過審核，自然無法取得款項」
⑶「沒想到高鐵内部傳出，郭倍宏四月中旬致電江耀宗，除了要求付清款項，還將工地進度停滯的狀況，歸咎監造單位世曦及高鐵人員審查太嚴格，要求撤換」
⑷「整個案子擺明了就是要先得標再追加（預算）」









附表二：系爭報導所附LINE對話紀錄節錄（本院卷第53頁，對話來源均經系爭報導以馬賽克遮隱）
		⑴「二檢廠承攬的高雄在地爛包、打個電話給小江、就要兩長輪番來高雄開會，這是3小啦！業主做這麼卑微嗎？沒有公義了嗎？是在演電影嗎？」
⑵「你知道二檢廠承包商老闆是誰嗎？看來你是新來的」
⑶「官餒～」
⑷「（照片）台灣高鐵左營基地第二車輛檢修廠22日舉行動土典禮，由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右四）、台灣高鐵董事長江耀宗（左四）、台灣世曦董事長施義芳（左三）、宏昇營造董事長郭倍宏（左二）等共同主持」
⑸「人家擺明就是要你追加預算，跟地景公園一樣啊　再指定廠商啊笑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98號

原      告  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裴偉    

原      告  傅崇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陳韋辰律師

被      告  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宏  

訴訟代理人  蔡惠子律師

            莊立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二十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一日。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下稱系爭聲明），誣指原告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精鏡公司）於同年月19日出版之《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網路新聞中，對被告所承攬訴外人台灣高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公司）「高鐵左營基地增建第二車輛檢修場及周邊附屬建物土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係：「有諸多極具惡意之不實報導，不僅未盡社會公器應有之查證責任，且其蓄意拼湊並扭曲部分片面資訊」、「『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下合稱系爭言論），並將該聲明提供予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等媒體報導；然系爭報導係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即原告傅崇琛於接獲消息後，經查證包含高鐵公司內部員工對話群組、信件及協調會錄音等客觀事證，善盡合理查證並基於新聞獨立性而撰寫，客觀上並無不實；被告明知上情，卻發表系爭言論，足使大眾誤認原告為惡意不實之不良媒體，嚴重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及傅崇琛之名譽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應給付精鏡公司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下稱10萬元本息）；㈢被告應給付傅崇琛10萬元本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並未取得及詳閱被告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亦未向被告為任何查證，竟以系爭報導不實指控被告系爭工程進度落後、施工品質不良，並影射被告靠關係取得標案及以不當手段取得工程款（報導不實之具體內容如附表一所示），被告為維護自身商譽，參考高鐵公司已於113年6月19日發表之澄清聲明，方於同日以系爭聲明反擊原告之不實指控；且系爭言論均有事實上依據，並符合《鏡週刊》雜誌充滿八卦、腥羶色之內容與風格，依刑法第311條第1、3款規定，被告所為自無不法性。又系爭言論係專為譴責系爭報導及《鏡週刊》歷來雜誌風格，並未提及傅崇琛，亦未對精鏡公司為任何評論，無從認定原告之社會評價因此受有貶損。另精鏡公司為法人，無精神痛苦可言，自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請求慰撫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250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傅崇琛為受雇於精鏡公司之記者。

(二)精鏡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協調會遭世曦打臉仍執意付款高鐵護航郭倍宏惹眾怒」之報導文章；精鏡公司並於同日在公司網站《鏡週刊Mirror Media》亦刊載由傅崇琛撰寫、標題為「【高鐵工程濫撥款】郭倍宏耍賴工程款遭打臉　高鐵照給錢挨批徇私護航」之報導文章（即系爭報導）。

(三)系爭報導上均以「文（撰文）傅崇琛」表明由傅崇琛撰寫。

(四)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為「台灣高鐵公司針對《鏡週刊》報導澄清說明」之新聞稿，內容如被證4所示（本院卷第97頁）。

(五)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在其公司網站發表標題系爭聲明，內容包含系爭言論。

(六)系爭聲明於113年6月21日經「Newtalk新聞」、「漾新聞Young News」轉載於其等媒體官方網站發布網路新聞報導。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系爭言論侵害其等商譽或名譽權，並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及給付慰撫金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言論是否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傅崇琛之名譽權？㈡原告得否請求為回復原狀之適當處分？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但未對傅崇琛之名譽權構成侵害：

　⒈按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聳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然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於民事事件亦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經查，本件係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言論侵害原告之商譽、名譽權，因而爭點應在於「系爭言論」是否為侵害原告商譽、名譽權之不法言論，亦即系爭言論所涉事實部分是否屬實，或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意見表達部分是否為被告善意且適當之評論；而非原告於「系爭報導」刊登前是否已盡查證義務，此業經本院於爭點整理程序予以闡明（本院卷第250至251頁）。

　⒉系爭言論係被告在官方網站上所發表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業經認定如上。觀諸系爭聲明之開頭即已載明「經查精鏡公司2024年6月19日出版『鏡週刊403期』紙本雜誌及其網站……」，且系爭聲明及所含系爭言論，係被告指述系爭報導有何不實之處，應屬對系爭報導所為事實陳述，並從中衍生認精鏡公司所發行之《鏡週刊》為不良媒體之意見表達，該等言論堪認係針對精鏡公司所為，並經部分媒體傳播，足使不特定多數人對精鏡公司發行之刊物內容是否可信及是否合於新聞倫理，產生負面印象或疑慮，則精鏡公司主張系爭言論足以貶損其商譽乙節，應屬有據。

　⒊就系爭言論之事實陳述部分：

　⑴系爭報導要旨為「被告承包系爭工程，因施工品質不佳、計畫書未通過審議，無法取得工程款，卻疑似因負責人郭倍宏與高鐵公司董事長江耀宗熟識，高鐵公司竟找監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下稱世曦公司）與被告一同開協調會，事後高鐵公司要求承辦人配合驗收並撤換監督人員，使被告順利取得工程款」，被告並已特定系爭言論指摘報導不實之內容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卷第286頁）。惟系爭報導已記載所憑之素材為「知情人士、高鐵公司員工爆料」、「高鐵公司內部群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高鐵公司與被告召開協調會之錄音檔」（本院卷第53至60頁），報導內亦附有該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如附表二所示暗指「高鐵公司高層指定官商關係良好之被告為系爭工程承包商，並特地召開協調會欲徇私護航被告」之內容（本院卷第53頁），則被告自該報導客觀上呈現之資料已可知悉報導內容非精鏡公司未經查證及蓄意拼湊、扭曲者，系爭言論是否屬實已有疑義。

　⑵又系爭報導係因傅崇琛於113年5月5日收受高鐵員工以「爆料-台灣高鐵御用承包商 承商變業主」為標題、夾帶上開爆料文件及影音資料之電子郵件，經傅崇琛與寄件者反覆確認爆料內容後方作成系爭報導等情，有高鐵員工與傅崇琛間之往來電子郵件，及所附上揭員工投訴文件、LINE對話紀錄擷圖、協調會錄音檔、錄音譯文為據（本院卷第207至218、221至225頁），並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訴外人葉錫波之電子信箱確認該等信件及附檔真實存在，經傅崇琛收受後轉寄予葉錫波，原告提出之前揭信件及附檔除已遮蔽消息來源之姓名與電子信箱外，均與本院勘驗之內容相符，而無變造之情（本院卷第288頁）。觀以該寄件者經傅崇琛詢問後，業已回信陳明「高鐵所有工程案、計畫書一定要審查無異議通過才能付款給廢商，此次打破高鐵的規定，因為是江耀宗證事長授意的，而且還是業主急著付款給廠商，前所未聞……内部知情同仁將此次陣前換軍隊及江董的偏袒廠商，稱為"圖利凌駕專業"。IMD並非董事長親信，只是因為基樁工法變更在即，陣前換軍隊，或許可以讓不熟悉這個合約的新團隊，在不了解契約狀況下，順利讓工法變更而不進行減帳，成了江董意欲圖利廠商的陣前卒……宏昇郭倍宏董事長，4月中在打電話給高鐵江耀宗董事長一事上，除了要那筆預付款，另還提出要撤換掉二檢廠案現在的監造（台灣世曦）及高鐵駐地主管，將工地現況進度停滯不前等現況歸責於世曦與高鐵審查太過嚴格、品質要求太高所導致。……4/29高鐵鄭總經理帶隊至左營基地召開的會議，基地當時不少人都看到堂堂一位高鐵的總經理，而且還是業主方，是多麼低聲下氣的接待承商宏昇營造董事長」（本院卷第211、213頁）；且附帶之投訴文件亦詳載被告因受高鐵公司董事長親自舉薦而被高鐵公司員工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其施工品質不良、隨意變更設計，更因其他工程資金周轉不靈而急需儘速取得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其董事長乃致電高鐵公司董事長，迫使高鐵公司立即召開協調會等情（本院卷第207至208頁）；而自卷附協調會之錄音譯文，亦顯示：高鐵公司總經理鄭光遠有意為被告解決無法取得工程款之問題，雖世曦公司出席人員以續接器未經試驗，後續可能有判廢樁之風險、被告未按現場需求排設截水溝與沉沙池之位置致工地之逕流廢水可能外溢到馬路上等為由，表明對被告施作部分仍有疑慮，但鄭光遠仍稱「這只要改一改就好」乙事（本院卷第221至225頁）。凡此各情，均核與附表一所示內容相符，可見系爭報導皆係精鏡公司將上述資料整理並經修飾後所得，則被告以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為惡意不實、未盡查證義務、蓄意拼湊云云，應非屬實。

　⑶至被告固辯稱原告並未取得其與高鐵公司間之契約書，報導內容應有不實，系爭言論係參考高鐵公司於113年6月19日之澄清聲明云云；然原告製作系爭報導之目的僅係為揭露採訪所得之資料，並將該等資料如實呈現予閱聽人，此不以原告已取得該契約書為必要；且高鐵公司之澄清聲明（本院卷第97頁）縱部分文字與系爭言論相同，但此亦無從解免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前之查證義務。質言之，本件爭點係被告發表之系爭言論是否屬實，而非精鏡公司刊登系爭報導前已否合理查證，業如前述。則系爭言論事實陳述部分既不屬實，被告復未主張其指摘系爭報導有前開缺失前已盡何合理查證義務，自難認其有何相當理由確信系爭言論為真實。

　⒋就系爭言論之意見表達部分，系爭言論稱「『鏡週刊』素以八卦、低級、潑人髒水著稱，為達銷售目的不惜出賣良心，其遭證明為虛偽不實之報導不勝枚舉，今以來源不明之資料對本工程做出如此不實之惡意中傷」處屬事實及意見夾敘表達，其事實陳述部分不屬實乙節，已如上述。被告雖提出多則報導辯稱《鏡週刊》亦設有「八卦版」並報導八卦內容（本院卷第99至120頁），然該等報導皆係娛樂新聞或與藝人相關訊息，而系爭言論所指「八卦」與其後「低級、潑人髒水、出賣良心」等綜合以觀，自非僅指花邊新聞或娛樂消息，更有無端道人長短、道德敗壞之貶義；又其所提部分指稱《鏡週刊》報導不實之網頁擷圖（本院卷第121至132頁），係遭報導對象自行發布之澄清聲明，未能支持其稱《鏡週刊》為不良刊物之言論；另自被告提出關於《鏡週刊》遭法院判命損害賠償之數則報導及《鏡週刊》之更正啟事（本院卷第133至142頁），雖可獲悉《鏡週刊》曾有不實報導或更正報導內容之事實，但該等報導及更正內容均與本件事實無涉，被告於對系爭報導之消息來源查證前，僅因遭負面報導有所不悅，逕以前揭偏激不堪之言論為意見之表達，縱所評論之事涉及公益，亦難謂係對發行《鏡週刊》之精鏡公司為合理之適當評論，被告所為抗辯應無理由。

　⒌另系爭言論縱係針對系爭報導而為，但審以系爭聲明全文均未提及系爭報導之撰稿記者為何人，整體評論之對象亦係《鏡週刊》及所屬之精鏡公司，一般大眾尚難僅憑此即聯想到撰寫系爭報導之人為傅崇琛；換言之，系爭言論雖為負面言論，然不足以貶損傅崇琛之名譽。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傅崇琛之名譽有何因系爭言論受貶損之情，故被告辯稱傅崇琛之社會評價未受貶損，為有理由，傅崇琛主張其名譽權遭被告侵害乙節，即不可採。

　⒍準此，系爭言論不法侵害精鏡公司之商譽，被告對此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已堪認定；但系爭言論未侵害傅崇琛之名譽權，故傅崇琛所為侵權行為之主張，應無理由。

(二)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為有理由，其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10萬元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系爭言論既有損精鏡公司之商譽，則就精鏡公司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官方網站首頁1日部分，審以該請求目的係為澄清事實以回復精鏡公司商譽，刊登之內容、方式及期間均屬合理並有助於精鏡公司回復商譽，且未涉及使被告自我羞辱，應認屬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精鏡公司此揭請求，自屬有據。

　⒉至精鏡公司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慰撫金部分，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104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434號判決意旨參見）。申言之，憲法或法律對於人格權之保護，在於體現人性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價值理念，以彰顯人的主體性，並使個人能夠自我實現。自然人因具有精神活動，其人性尊嚴受侵害或人身自由發展受限制時，往往伴隨產生精神上之痛苦；法人僅為法律創設之組織體，並無精神活動，自不因人格權遭侵害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指賠償相當之金額（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係指對於精神上痛苦之金錢上損害賠償，以撫慰並填補被害人精神上之損害為目的，法人既無精神上之痛苦可言，即無從請求予以撫慰或填補，該請求權自係專屬於自然人，依民法第26條但書規定，非法人所得享有。經查，本件精鏡公司已陳稱所請求之損害金為慰撫金（本院卷第182頁），則其既為法人，被告雖有侵害其商譽之行為，致其受有社會評價遭貶抑之損害，然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其並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慰撫金之餘地，是精鏡公司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至原告所引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809號判決、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49號判決及104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本院卷第275至277頁），本院該判決原告請求者係因商譽、名譽權受損之「財產上賠償責任」，而最高法院該等判決分別係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商標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事件，該等判決之原因事實均與本件不相符，是其據上開判決意旨主張被告應賠償精鏡公司慰撫金乙節，容有誤會。

(三)被告固聲請通知原告之消息來源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之舉不構成侵權行為（本院卷第289頁）；惟本院就被告應對精鏡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事，業經認定如上，此部分即無再予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精鏡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判決字號、當事人姓名及主文，以標楷體20級字體及白底黑字，刊登在被告所經營管理之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hhtower/com.tw/）1日之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一：系爭言論稱系爭報導不實之內容（本院卷第286頁）

⑴「宏昇進場後，不僅進度延宕，施工品質更屢遭現場人員打槍，但聽說當初是江耀宗向高鐵董事會舉薦宏昇，宏昇被稱為『皇家御用承包商』，大家原本敢怒不敢言」 ⑵「根據合約規定，宏昇應在九十天内完成Ml里程碑進度，簡單說就是除了必須設置工地辦公室、圍籬、環保防護等基礎設施，還得提交品質、職安等施工計畫書送審，核可之後，才能請領第一階段五％的工程預付款，但宏昇一直無法通過審核，自然無法取得款項」 ⑶「沒想到高鐵内部傳出，郭倍宏四月中旬致電江耀宗，除了要求付清款項，還將工地進度停滯的狀況，歸咎監造單位世曦及高鐵人員審查太嚴格，要求撤換」 ⑷「整個案子擺明了就是要先得標再追加（預算）」 



附表二：系爭報導所附LINE對話紀錄節錄（本院卷第53頁，對話來源均經系爭報導以馬賽克遮隱）

⑴「二檢廠承攬的高雄在地爛包、打個電話給小江、就要兩長輪番來高雄開會，這是3小啦！業主做這麼卑微嗎？沒有公義了嗎？是在演電影嗎？」 ⑵「你知道二檢廠承包商老闆是誰嗎？看來你是新來的」 ⑶「官餒～」 ⑷「（照片）台灣高鐵左營基地第二車輛檢修廠22日舉行動土典禮，由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右四）、台灣高鐵董事長江耀宗（左四）、台灣世曦董事長施義芳（左三）、宏昇營造董事長郭倍宏（左二）等共同主持」 ⑸「人家擺明就是要你追加預算，跟地景公園一樣啊　再指定廠商啊笑死」 







